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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都有其历史特点。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以后，国有企业确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利润

分配制度也发展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表明，国家、国有企业

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三元利润分配格局将会被打破，完善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应

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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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共生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

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财政分配关系。
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为分水岭，也就是说，以 2007 年

为基准来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

( 一)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进: 统收统支( 1949 － 1977 年)〔1〕

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1952 年以前，国民经济千疮百

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唯一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管理制度带有浓

重的计划色彩。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营和利

润分配都体现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特征。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生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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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表现为统收统支。
虽然在 1949 － 1977 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多

次出现微调，但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这些微调总

体上没有摆脱统收统支的框架。根据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变化的

情况，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包含: 奖励基金制、〔2〕超利润分成

制、〔3〕全额利润留成制〔4〕。
( 二)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发展: 税利合一( 1978 － 1993 年)

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伤，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左倾”错误

指导思想也得到了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受

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一度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改革依然要从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入手，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理所当然成为理顺财政分配关系的突破口。而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与以往的任何一次国有企业利润分

配制度相比，都是实质性的飞跃。这种质的改变，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税

利合一”开始，到 1994 年国家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税利分流”
改革结束。纵观近十五年的改革历程，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包括: 基

金与利润留成制〔5〕、两步利改税〔6〕、承包经营责任制〔7〕。
( 三)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 税利分流( 1994 － 2006 年)

无论利改税还是承包经营责任制，自身的局限都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

需要，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负面作用。改革者痛定思痛，终于

厘清了国家在国有企业与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的定位，也找准了国有企业在国

民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
其实，早在 80 年代末，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弊端已经引起理论界的

广泛争论。“税利分流”的观点得到改革者的高度重视，由于以往多次失败的教

训，使得改革者更加谨慎，于是我国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税利分流试点工作。
1993 年，试点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 32． 2%，企业留成38． 8%，还贷 29． 0%。〔8〕

1993 年，我国颁布《企业财务通则》与《企业会计准则》，历史上称之为“两则”。
这两部法规的实施，使得我国不太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有了科学的计算基准，也

为国有企业税利分流改革推向全国创造了便利条件。〔9〕

二、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现状

( 一)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创新: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1993 － 2003 年)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不断地调整国有企业与国家

之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通过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逐渐呈现出

两种态势: 一是随着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企业经营

者的决策能力，二是企业通过利润分配制度的激励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利益诉

—16—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其完善



求。〔10〕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利改税，再到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分配制度都是对前一

分配制度的否定，但又不是简单的否定，解决问题后又将新问题带入到下一轮改

革。〔11〕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总在试图努力地摆脱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经营

的干预。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这一弊端，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共十

四大的召开，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迈上新的历史轨迹。“放权让利”的思路被彻底

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西方企业理论

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经营上本无差异，区别在于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不

同，前者代表国家所有权，后者代表私人所有权。这一理论被我国改革者所采

纳，在我国引发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求，国家

要将国有财产所有者职能与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相分离，因此，我国创设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会议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采取管资产、管人

和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 年，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我国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专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12〕

( 二)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恢复: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07 － 2013 年)

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

1994 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一直未作重大调整，税

利分流成为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然而，该制度在实施过

程中，留下一个重大现实隐患，那就是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并未向投资者进行分

配，而是留在企业继续使用。当初，国家为了给国有企业更多养精蓄锐的机会，

也是为了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作出了暂缓收缴利润的决定，这种做法一直延续

到 2007 年。
有数据显示，1994 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利润的总值为 829 亿元，而截止 2007

年底，这一数值为 1． 74 万亿元，国有企业利润在十三年间增长了近 21 倍。〔13〕这

些国有企业利润并没有进行分配，而是全部留在国有企业，用于继续投资和高额

薪酬发放。另外，当时的财政预算体系没有区分税收收入与国有资本收益，国家

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与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相互混淆，导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不

尽合理，国有企业高额垄断利润阻碍了其他经济成分的有效发展。
其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1994 年《预算法》颁布以

后，《预算法实施条例》中首次出现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字眼。颇为滑稽的

是，在《预算法》颁布的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开始了暂缓上缴利润的

历史，“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成为一纸空文。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上海、深圳等地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地收取国有资本

收益，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来，北京、江苏和武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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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相继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契机，积极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点

工作。
在北京，北京市国资委于 2004 年 5 月出台《关于建立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管理体系的通知》、《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暂行办法》; 同年 9 月，

北京市财政局与北京市审计局共同出台《国有资本收支预算管理办法》，北京市

尝试收取一些国有企业的利润。〔14〕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收支预算与经营

预算两部分组成，分别与公共财政预算相衔接，〔15〕这一做法与 2014 年新修订的

《预算法》一致; 2008 年，北京市国有企业取得收入 4003． 5 亿元，上缴利润 127． 8
亿元。〔16〕

上海市也是试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较早的城市之一，1996 年，上海早已开

始探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 2003 年，《上海市国有资产营运机构国有资产经

营预算管理办法》规定，上海市国资委负责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工作，并

要求设置专门账户对国有资本收益进行收支管理，规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率

为 20%。有数据显示，2002 年，上海的国有资产总值为 5762 亿元，2007 年上升

为 10222． 22 亿元，这一数值在 2008 年则为 115000 亿元。〔17〕

深圳市十分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早在 1987 年，深圳成

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即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这一模式在中共十

八大报告中得到了肯定。1995 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国

有资产管理条例》，是第一个法律层级最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该条例授

权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代为行使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权利，为促进市场竞争，深圳

市又随后成立三家资产管理公司; 2004 年，深圳市直接将这几家公司撤并，组建

了深圳市国资委; 2005 年，《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颁

布; 截止 2007 年底，深圳市属国有资产达 206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12． 37 亿

元，上缴利润 215． 14 亿元。〔18〕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情况

税利分流框架下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既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自主经

营的积极性，又能让国家财政收入稳健增长，它成为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

配关系的目标选择; 而且，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财政体制逐步发

展到“双元财政结构”阶段。〔19〕

然而，1994 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国有企业一直暂缓上缴利润。与 1994 年相

比，国有企业早已脱离困苦状态，2004 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525． 4 亿

元，净利润 3604． 2 亿元，其中，中央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879． 7 亿元，净利润

2514． 9 亿元〔20〕; 特别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国有企业的实力和地位

得到加强，从 2002 － 2007 年，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1． 9 万亿元，实现

利润每年增加近 2500 亿元，上缴税收每年增加近 1800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16． 1%、33． 7%、18． 2%。〔21〕2005 年，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发表研究报告

《国有企业分红: 分多少? 分给谁?》，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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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红。〔22〕这一研究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恢复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

话题频繁诉诸报端。2006 年两会，有代表再次重提国有企业分红议案。
2007 年 9 月 8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以下

简称“试行意见”) ，同年 12 月 11 日，财政部颁发《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从 2008 年开始，将中央国有企业分为

三类，按照收取办法的比例向政府缴纳国有资本投资收益。〔23〕2010 年 12 月 12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

“完善通知”) ，通知提高了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将国有企业分为四类。〔2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以来，共收取 2006 年部分范围内国有资本收益总计

达 170 亿元; 2008 年收取 2007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547． 8 亿

元; 2009 年收取 2008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988． 7 亿元( 包括

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 600 亿元) ; 2010 年收取 2009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

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421 亿元; 2011 年收取 2010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

益总计达 788． 35 亿元; 2012 年收取 2011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

达 823 亿元; 2013 年收取 2012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1000． 8
亿元。〔25〕

( 三) 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重构: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的融合( 2014 年 － )

从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来说，税利分流框架下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制度的试行，使得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化、法律化。从国家财政收入与

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上来说，分税制又带来一个新的财政问题，那就是中央

政府的强权与地方政府的弱势。我们知道，1994 年颁布的《预算法》是建立在分

税制改革的基础之上，当时的《预算法》规定，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国家财政收

入的一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包含在国家预算内，然而，真正实施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却始于 2008 年。
分税制改革和 1994 年《预算法》颁布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缺少了国有

资本运营收入这一大块，2008 年试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仅仅将中央

国有企业囊括其中。也就是说，1994 至 2008 年之间，所有国有企业的利润不仅

没有上缴给国家，反而政府的公共预算中包含了国有企业补贴、国有企业投资等

子项目。在实践中导致的问题是，一方面纳税人上缴的税收部分用于国有企业

的发展和再投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运营的收入没有向股东( 全体人民) 分红。
这个状况即使到了 2008 年以后，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预算法》实施以

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建立，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发生了明显

改善，原来的《预算法》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均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决定要求继续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

—46—

学术界 2015． 5·学科前沿



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中，明确

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

股、相互融合，强调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

比例。〔26〕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

案的目标是建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

管理制度。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预算法》，修

订后的《预算法》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

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这样一来，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将会向纵深方向改革，国有资本

管理体制改革也将在此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得到改善，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

度作为诸多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必将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完善而完善。

三、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 一)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国有企业分类模糊

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按照出资模式分为中

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按照权利形式分为股份制国有企业与非股份制国

有企业，按照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

按照行业隶属分为国资委管辖国有企业、财政部管辖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金

融类国有企业，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的新提法，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即公益性国有企业、自

然垄断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
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分类标准，比如根据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国有企业的

功能进行的分类等。鉴于本文主要论述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现状，在此以

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进行分类，以便与《管理办法》、《完善通知》保持一致。
《试行意见》将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分为三类，《完善通知》将上缴国有

资本收益的企业分为四类。通过比较这两份文件发现，很难找出一个统一的分

类客观标准。在第一类企业中，有垄断性国有企业也有资源型国有企业，在第二

类企业中，同样包含垄断性国有企业和资源型国有企业。至于为何要将不同的

垄断性企业与资源型企业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不得而知。
南开大学段文斌教授曾选择了 37 个工业行业进行了样本统计，通过对

1993 － 2007 年期间，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利润和利润率三个指标排序，发现国有

资本大多流向高利润行业和资源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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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有资产比重、利润占有量与利润比率排名( 1993 － 2007 年)〔27〕

从该表可以看出，烟草加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七大行业( 以下简称“七大行业”) 的国有资产比重、利润占

有量和利润率三项指标都位于工业行业前列，是国有企业效益中最好的行业。
煤炭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四大行业，虽然利润占有量和利润率排名并不靠前，但国有资产比重依然较大，

这表明国有资本在这些行业中具有控制地位。〔28〕段文斌教授的研究成果告诉我

们，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应该有一套科学可行的标准。可以说，《试行意

见》与《完善通知》仅仅凭这几个类别就规定了不同档位的比率，据此收取国有

资本收益，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行业之间，还是对整个国家财政收入，这样的分类

都是有失公允的。
2． 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过低

如前所述，我国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缴税，而不上缴利润。2007
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后，国有企业已经从只上税不缴利转变为既上税又

缴利的状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因国有企业分类不同而比例不同。相对于

历史来说，这无疑是显著的进步。但是，国有资本上缴利润的比例仍然存在不合

理之处。
首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率过低。2007 年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

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分别为 10%、5%、
0%，2010 年的《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国有资

本收益收取比例分别为 15%、10%、5%、0%。然而，2006 － 2009 年中央企业利

润总额达 3． 26 万亿元，而按照《暂行办法》的上缴比例，只需向国家上缴比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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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到 10%的利润，利润区间为 0． 16 － 0． 32 万亿元，2008 年、2009 年中央企

业利润总额分别为 547． 8 亿元、873． 6 亿元〔29〕。有一项调查显示，仅仅 2009 年，

中央国有企业的全部利润为 7977． 2 亿元，按照当年第一类利润比例 10% 上缴，

国家财政收入也才获得 797． 7 亿元，连总利润的零头都没有达到〔30〕; 2010 年的

数据则显示，2010 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19870． 6 亿元，同比增长37． 9%，上缴国

家却只有 440 亿元〔31〕。
其次，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过低。长达 13 年的休养生息，很多国有企业

的盈利水平排在世界 500 强之列。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仅仅 2008 年，中国工商

银行税后利润为 1112 亿元; 中国移动税后利润高达 1127． 93 亿元; 中国石油这

一数字为 1144． 31 亿元。这些企业每年只向国家上缴 10% 的利润，而中国工商

银行属于金融类国有企业，尚未纳入《试行意见》收取范围，仅仅这三家企业，总

利润为 3300 亿元以上，上缴利润却只有 200 多亿元。毫无疑问，相对其通过垄

断地位攫取的高额利润，其分配给国家这个股东的利润实在是“杯水车薪”。〔32〕

2001 － 2010 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情况见下表:

表 2 2001 － 2010 年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情况( 单位: 亿元)〔33〕

3． 国有资本收益支出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暂缓上缴利润，使得国有企业留存了大量利

润;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以来，国有企业也只上缴了很小一部分的利润给

国家。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不相吻合，与国有企业所占有的垄断资

源不相匹配，与全体公民对国有企业的期待更是相差甚远。
与我国国有资本收益较少惠及民生相比，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向政府公共预

算直接分红，额度很大。美国州立国有企业，采取直接向老百姓分红的方式派送

国企红利。比如，阿拉斯加州成立永久基金公司，该基金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和保

护石油等资源的租金收入。从 1982 年起连续 20 多年，该基金公司向符合条件

的该州居民发放每人每年几百至上千美元的分红。〔34〕英国、法国和德国则是直

接通过财政政府公共预算将国企利润上缴国库。〔35〕

根据《试行意见》与《完善通知》的相关规定，部分中央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

比率为 5% － 10%。首先，上缴的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就较低; 其次，缴上来

的利润再次支出时，用于社会保障民生的份额更少。在中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只

查到了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数据，2008、2009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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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约 1550 亿元，而用于社会保障民生的支出只有 10 亿元; 2013 年，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58． 43 亿元，预算支出 978． 19 亿元，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民

生支出 65 亿元;〔36〕2014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10． 91 亿元，预算支

出 1419． 12 亿元，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民生支出 184 亿元。〔37〕而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国有企业高管享受高额年薪制，国企员工高工资、高福利，国有企业投资

扩张，“与民争利”。
( 二) 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几经变迁，终于确立了税利分流的框架，也发展

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为什么时至今日，我国广大民众对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依然怨声载道? 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 体制改革排异

纵观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利润分配制度

的变迁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无论是最初的统收统支，还是后来的税利

合一，无外乎都是沿着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嬗变这一逻辑主线。
换句话说，不管是国家多一点还是企业多一点，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

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集国家财产所有者与社会

生活管理者双重身份于一身，国家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中很难独善其身，国有企

业哪怕获得一点点自主权，都是在国家行政干预主导下实现的。直到中共十四

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者意识到国家要从国有企业经营中抽

离出来，从而创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也开始向国有

资本转化，真正在形式上确立了政府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互独立却

又互相影响的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这也标志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进入了“双元结构财政”时代。然而，正是

基于国有资本的双重属性，双元财政开始不断地磨合。一方面，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制度自身仍遗留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痕迹，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

分配关系难以彻底摒除路径依赖;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逐利本能又使得国家要

在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获取财产利益。因此，国资委的横空出世有效地阻断了

国家伸向国有资本的恶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自我市场竞争。
2． 法律传统隔阂

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结伴同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

台了一系列与西方法律文化接轨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的修订，这些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赋予了我国各经济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我

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催生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如 2003 年的《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2007 年的《试行意见》、2008 年的《企业国有资产法》。
《公司法》的修订引入了世界上先进的立法技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国有资本投入运营后，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与其

他经济主体一起参与市场竞争。那么，问题来了! 当国有资本与其他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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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关系引发冲突时，是适用《公司法》还是适用与国有资本经

营相关的单独法规? 且不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不太成

熟，仅凭这些法规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本质定位不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立

法者仍然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法律思维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

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这必然导致新时期的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

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
3． 宪政程序缺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长期在行政主导下实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试行，

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利润分配关系的路径。其实，国有企业与国家的财政

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演变为两种互相交融的分配关系。
一是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下，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制下，出资人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分配关系。而这

两种分配关系，又均受制于社会主义复式预算制度。遗憾的是，我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制度，没有体现出资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利益，没有体现全体公

民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监督权。实际上这就是有时候宪政程序缺失的表现。

四、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完善对策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达成共识，而对于国

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要达

到 50%〔38〕，有的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由国资委来编制，更有甚者认为国

有企业在我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以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我国将会持续存在，如何在现有经济制度下，进一步完善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让全体公民满意才最重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 一)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一个微观环节，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变，是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

系博弈的历史，也是一段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然而，预算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研究预算等同于研究政治的另一表达。〔39〕当然，我们不

可能就一个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去挖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背后的政治

动因，但我们可以从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入手，去重新配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中相关部门的职权，去合理界定部门权力与全体公民权利的边界。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区分国有资本的国家所有权与全体公民私有

财产权的属性，仍然以行政权力的行使来代替私有财产权的契约特质。因此，我

们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一个与国家所有权、全体公民私有

财产权相互制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二)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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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预算法》的重新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一步完善并走入了公

众视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将成为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

关系的核心内容，相应的制度建设首当其冲。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涵盖的是国有企业。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国

有企业。在中央，只涵盖了本级国有企业，而发改委、交通部、铁道部、公安部和

安全部等部属国有企业没有涵盖进去，还有金融类国有企业尚未纳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范围，恰恰是这些金融类企业盈利水平最高; 在地方，没有涵盖所有级

别的国有企业，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象为一级国有企业，对二级及以下国有

企业没有纳入征收范围。
随着新的《预算法》开始实施，我们要着手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

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首先，将所有中央和地方、所有一级以及一级以

下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本收益收缴范围。如果一步到位比较困难，国务院

应该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扩大计划，确定逐年扩大预算范围内的国有企业的行

业、类别和家数。其次，授权地方政府制定适合地方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结合以前地方试点的经验，探索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发展之路。
( 三) 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真实利润

真实的利润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前提，也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重

要基础。国有企业的利润与企业的成本、费用相关，本应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学概

念。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真实利润又与民营企业存在本

质区别，而且根据国有企业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不同，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之间的

利润差异也非常之大。比如，很多资源型国有企业，仅仅拥有探矿权或者开采权

就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此外，一些具有垄断市场地位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化、中
国移动等类似企业，他们的利润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国有企业。现行《中央企业

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考虑了不同行业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将国有资

本收益上缴比例进行了分类。但是，这种粗糙的行业区分下的国有企业利润分

配方案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在源头上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业之间的不公平。
因此，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真实利润，要将会计学和经济学两种不同计量方

法相结合。首先，应该扣除国有企业利润中资源要素价值。〔40〕其次，要查明国有

企业的准确成本。这是会计学上的计量方法。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也决定

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除了要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

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部分社会责任有时被国有企业利用，用于降低其

真实利润数额。有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

有时还必须配合国家宏观政策调节资源配置。不可否认，国有企业承担的这部

分责任相应提高了其经营成本，但是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与行政事业单位的国

有资本有本质区别，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本仅仅是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需求，

没有逐利性，而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从一开始就承担保值增值职能，具有逐利

性。〔41〕笔者认为，只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不变，国有企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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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不会改变，为了避免部分国有企业夸大这部分责任的功能，借此减少国有

企业利润，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财政补贴政策弥补国有企业的付出。鉴于该内

容与本文关联不大，在此不赘述。
( 四) 全面确立人大监督程序

无论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都必须建立在立法先行的基础之上。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经济体制乃至所有制度的

建构，都应该以全体公民的权利为起点和终点。
首先，要确立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全体公民的权利本位。理顺全体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厘清国家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二级委托

代理关系。或者说，在整个宪政层面，要赋予全体公民对国有资产出资人、国有

资产经营者和国有资产管理者的监督权。全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权体现在

国有资产的投资决策权、国有资产管理的参与权、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
其次，要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监督权。国有资产

的投资、管理和运营，均应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考虑到我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现实，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委员会，其

工作职责与预算工作委员会类似。〔42〕新的《预算法》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相互独立的地位，因此，设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委员会

与预算工作委员会，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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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类别的企业提取基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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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to the target model． T he first step，gradually reduce and stop providing the housing of prop-
erty nature，and gradually expand the housing of use right． T he second step，gradually reduce
and stop providing the physical housing，and gradually expand the proportion of monetary subsi-
dies． In this process，the role of government will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both managing and
conducting，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ducting，only managing and no managing or con-
ducting． T he key of monetization solution is to build a full － covering，multi － levelled and high －
efficient city rental housing supply system．
Key words: housing security ; monetary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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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n the Effects of Labor Non － farm Employment
and Land Lease on the Production and

Income of Ｒural Households

Abstract :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 large － scale reallocation and adjustment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rural China． T 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land rent-
al marke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peasants’income． But these
studies haven’t considered the mutual correlations of rural households’allocating actions of va-
ri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impacts of these allocating actions on the he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and the peasants income，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tudies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large － scale labor shift and land rental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income dis-
tribution in rural China． All of these theses need more emphase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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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Xin ＆ Du Zhixi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History，Pres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Chinese Stated － owned Enterprises

Abstrac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d － owned enterprises and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has it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established“Modern enter-
prise system”as the goal of reform direction．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has
developed to the stage of state － owned capital budget syste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
teenth clearly requires，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be established，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further promo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fit distribu-
tion pattern will be broken，improving the budget system of state － owne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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